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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决议构建内部管理系统基本方针的通知 
 
本公司在2006年5月15日召开的董事会上，对构建内部管理系统基本方针决议如下，特此通知。 
 
 

 
记 

 
 
【基本方针】 
本公司为了完成作为诚信企业的社会使命，注重通过道德精神培养的信义则，同时努力凭

借信念增大企业价值。此外，全力投入日常的企业识别（CI）的改善与发展，成为多元化社会
的坐标轴。基于此方针，为了最大化企业价值，公正、光明正大地公开本公司的价值、信用等

信息非常重要，始终清楚地意识到上市公司的使命，与各位股东一起成长。为此，判断构建内

部管理系统以及整合与加强遵从性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决定了基本方针。 
 
 
【决议事项】 
 
 
 
 
1. 有关董事职务执行的信息保存及管理相关体制 
有关董事职务执行的信息，依据情报管理规程，根据保存媒体，以适当、切实且高检索性

的状态进行保存与管理，根据需要在10年内维持可阅览的状态。《情报管理规程》可视需
要随时重新修订，不断完善。 
 

 
 
 
2. 有关损失危险管理（风险管理）的规程及其他体制 
（1）今后规定《风险管理规程》，掌握与管理遵循该规程的风险，以及对每个风险险种的

管理负责人进行体制整合。 
 
 
 
 
 
 



（2）作为事业上的风险，识别信用风险、市场相关风险、系统风险、遵从性风险、信息相
关风险、国家风险等，对各个风险相应的公司内部规程手册进行整合与重新修订。 

（3）审计师及内部审计室定期审核风险管理状况，并向董事会报告其结果。 
（4）董事会定期审核风险管理体制，努力掌握并改善问题点。 
 

 
 
 
3. 确保高效执行董事职务的体制 
（1）作为确保高效执行董事职务的体制基础，除了每月1次定期召开董事会以外，也视需

要适时召开临时董事会。 
（2）有关本公司的经营方针及经营战略的重要事项，应事前在由董事、部长构成的经营战

略会议上经审议执行决定。 
（3）有关基于董事会的决定执行业务，在组织规程、业务分担规程中，规定各自的负责人

及其责任、执行手续的详细情况。 
 
 

 
 
4. 确保董事及使用人的职务执行符合法令及章程的体制 
（1）作为遵从性体制的基础，规定董事行动规范及遵从性的基本规程。 
（2）为了构建、维持并提高内部管理系统，设置以社长为委员长的内部管理委员会。并且，

为了整合及维持遵从性体制，而设置遵从性委员会。应视需要在各担当部门制定并研

修规则、方针。 
（3）作为遵从性的总括部门设置法务遵守部，作为内部审计部门设置内部审计室，定位为

社长直接管辖的组织。 
（4）董事在发现违反本公司的重大法令以及其他遵从性相关的重要事实时，在立即报告审

计师的同时，应无任何延误报告遵从委员会。 
（5）内部管理委员会对报告案件定期审议，在经营战略会议上讨论其结果以及防止今后再

次发生同类事件的对策，报告董事会。 
（6）有关违反法令及其他遵从相关的事实，作为公司内部报告体制整合顾问律师、第三方

机构等作为直接信息获取者的内部通报系统，基于内部通报规程进行运用。 
（7）审计师认为本公司的法令遵守体制及内部通报系统的运用有问题时，阐述意见，同时

可制定改善对策。 
 
 
 
 
 
 
 
 
 
 
 
 
 
 
 
 



5. 确保OX Holdings株式会社及本公司集团构成的企业集团的适当业务的体制 
（1）为了确保本公司集团各公司的适当业务，适合集团内所有公司的行动指导方针是：规

定OX Holdings董事行动规范，以此为基础，在OX集团各公司规定各项规程。 
（2）有关经营管理，规定集团公司的经营管理基本方针，遵照本公司的集团公司管理规程，

根据本公司的审批、报告制度进行事业公司的经营管理，视需要进行监控。 
（3）董事在集团各公司发现违反法令及其他遵从性相关的重要事项时，应报告审计师。 
（4）本公司集团各公司认为本公司的经营管理、经营指导内容违反法令，遵从性存在问题

时，应报告内部审计室或法务遵守部。 
内部审计室或法务遵守部应立即报告审计师，可同时阐述意见。审计师在阐述意见的

同时，可制定改善对策。 
（5）内部审计室对遵从性的问题接受审计师的要求时，在获得社长批准后进行内部审计。

有关其审计结果，经由董事会报告审计师。 
（6）有关违反法令及其他遵从性相关的事实，作为集团内报告体制，整合顾问兼公司外聘

律师、第三方机构等作为直接信息获取者的内部通报系统，依据内部通报规程进行运

用。 
（7）审计师认为本公司的法令遵从体制及内部通报系统的运用存在问题时，在阐述意见的

同时，可制定改善对策。 
 
 
 
 
6. 有关辅助审计师职务的使用人相关的体制以及该使用人独立于董事之外的事项 
（1）审计师为了根据需要辅助业务，在要求设置使用人时，董事会在与审计师协议的基础

上，设置审计师助手。有关被指名助手的人事、报酬、考核等，在征得审计师会的同

意后，由董事会做出决定，确保独立于董事之外。 
（2）审计师助手不兼任执行业务的职务。 

 
 
 
 
 
 
 
 
 
 
 
 
 
 
 
 
 
 
 
 
 
 
 
 



7. 有关董事及使用人向审计师报告的体制及其他向审计师报告的体制 
（1）董事及使用人在认知到可能对本公司集团造成明显损害的事项及不正当行为、重要法

令以及违反章程的行为时，依据《审计师会规程》及《审计师审计规程》等公司内部

规程，确保适当且迅速报告审计师会的体制。 
（2）规定内部通报规程，维持适当的运用，对违反法令及其他遵从性的问题确保向审计师

适当报告的体制。 
 
 
 
 
8. 确保审计师实效审计的体制 
（1）审计师可随时根据需要要求董事及使用人报告重要事项。 
（2）审计师依据《审计师会规程》及《审计师审计规程》，根据其独立性及权限，确保审

计的实效性，同时保持与内部审计室及会计审计人紧密的合作，亲自达成审计成果。 
（3）代表审计师会的所有成员或审计师会的审计师与集团各公司的董事长定期会合，确定

董事长的业务执行方针，同时除了公司应采取对策的课题、围绕公司的风险以外，也

对审计师审计的环境整合状况、审计上的重要事项等交换意见。 
 

完 
 
 
 


